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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营改增”税率选择问题思考

荣华旭 1，赵丽锦 2

（1.无锡万达商业广场投资有限公司，江苏无锡 214174；2.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点行业，对其实施“营改增”已是大势所趋，然而，房地产业的特殊

性决定了其在“营改增”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税率选择即是其一。本文首先分析了房地产业“营改

增”的必然性，然后通过数理推导和数据分析的方式研究了房地产业“营改增”后的税率选择。结果表明，房地产业

“营改增”后选择11%的税率是合适的，有助于实现房地产业整体税负的降低。
【关键词】房地产；营改增；税率选择；税收征管

一、房地产业“营改增”的必然性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号），2012年 1
月1日，上海率先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改革，拉开了“营改

增”的序幕。2014年 1月 1日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的
交通运输业、邮政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目前，我国对房地产业课征5%的营业税，按照分税制
财政体制的规定，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是地

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3年全国营业税收入 17 217亿元，其中房地产业营业
税5 411亿元，占当年全国营业税总收入的比例为31.43%。
房地产业贡献的税收收入决定了其在我国地方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对房地产业课征营业税存在着严重

的重复征税问题。

按照当前的房地产销售定价来看，销售不动产所收

取的全部款项和价外费用不仅包括了房地产开发企业所

应赚取的利润，更包括了对房地产开发成本的弥补部分。

而房地产行业的特点决定了房地产开发成本在整个房地

产收入中的占比巨大，如土地费用、建筑安装成本、材料

费用、人工成本等。除了一级市场出让取得的土地不承担

营业税外，建筑安装工程、工程材料费用等都是在缴纳增

值税或营业税后，又在房地产销售的时候再次征收营业

税，流转次数或环节越多，重复征税的问题就越严重。尽

管目前房地产业普遍采用总包负责制的开发模式，但是

总包单位所承担的重复征税部分也必然会转嫁到房地产

业，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轻房地产业所承担的重复性税负。

同时，单位或个人购买的房屋在后续交易过程中，亦无法

获得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在当前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

征收的模式下，企业承担着沉重的税负，征收营业税也造

成了上游和下游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的断裂，不利于增

值税中性作用的有效发挥。

到目前为止，房地产发展链条上的诸多行业已经被

纳入增值税征收行列。工程设计、工程物资、工程勘察、交

通运输、广告创意、有形动产租赁等都属于增值税征收的

范围，随着后续“营改增”的继续推进，建筑业、金融业也

将被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经济的支

柱产业，对其实施“营改增”也是顺理成章。

二、房地产业“营改增”的税率选择

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要求，“营改

增”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实现的基本目标是：改革试点行

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那么，房地产业的“营改

增”也需要坚持这一条原则，在税务改革之后，整个房地

产行业的税负不能增加，并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实施征

收增值税一段时间后，房地产业的整体税负应有所下降，

形成良性的税收环境生态。

当然，“营改增”后部分房地产企业可能出现税负增

加的状况，但是整个房地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是税负

降低或与以前持平。如何实现房地产业税负不增加，具体

来说就是在生产经营规模不变、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按照

增值税计算的税负小于等于按照营业税计算的税负。由

于应纳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收入×增值税率-
进项税额。为了实现“营改增”的减税目标，必须确保应纳

增值税额（收入×增值税率-进项税额）小于等于应纳营业
税额（收入×5%），即：收入×（增值税率-5%）≤进项税额。
从这个关系式中能够很明显地看出，“营改增”的实施效

果完全取决于增值税率和可抵扣进项税额，即房地产业

“营改增”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好税率的选择和相关抵扣

链条的联接，需要通过科学的税率测算和完善的相关安

排，保证税率的准确选择和进项税额抵扣链条的通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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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再研究进项税额抵扣链条问题，主要研究税率的选择。

日前，有消息称财税部门已经着手房地产业“营改

增”的调研工作，房地产业“营改增”后税率很有可能为

11%。按照目前增值税税率的分布来看，主要由 3%、6%、
11%、13%和17%五档税率，为何选择11%作为房地产业的
税率，相关专家学者认为房地产业应该与建筑业保持同

样的税率，保证上下游抵扣的同步性。下面，本文通过数

理推导和数据分析两个方面来测算房地产业“营改增”后

的税率选择。

（一）房地产业“营改增”税率的数理推导

假定某房地产企业的销售收入为R，进项业务发生额
（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的采购项目金额，含增值税）占销售

收入的比例为C，进项可抵扣综合税率为 k，“营改增”后
适用税率为 i，保证“营改增”后总体税负不增加，则：

R×5%≥R/（1+i）×i-R×C/（1+k）×k
目前交通运输业和邮政业增值税率为11%，除有形动

产租赁业外的相关服务业增值税率为6%，原材料的采购
增值税率为17%，未来金融业可能按照6%的税率，建筑业
按照11%的税率进行“营改增”改革，考虑到房地产业进行
可抵扣范围中材料成本和建安成本比重较大，所以设定

k=11%比较合适，那么，以上不等式可以转换为：
R×5%≥R/（1+i）×i-R×C/（1+11%）×11%
此时，按照 6%、11%、13%和 17%进行测算，可得到以

下结果，如表1：

测算结果表明当房地产业“营改增”分别选择 6%、
11%、13%和17%税率时，必须分别保证C大于等于6.66%、
49.55%、65.64%和 96.17%的取值才能使得“营改增”后房
地产业的税务不增加。

根据 2007年全国 45个部门投入产出表以及当前我
国增值税征收范围，房地产业的主要中间投入情况及增

值税进项税额能否抵扣情况（如表 2所示）来测算房地产
业进项业务发生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多少，即C值。考
虑到部分部门占中间投入比重低，此处仅列示前十大上

游行业，其余上游行业按照是否属于增值税应税行业进

行大类划分。由于2010年投入产出表作为 2007年投入产
出表的延长表存在数据的不完整性，考虑到研究的谨慎

性，本文选择2007年投入产出表作为研究数据来源。
由表2可知，目前房地产业中间投入总额中能够进行

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上游产业投入比例为 58.91%，即
立即实施房地产业“营改增”时，可有 58.91%的中间投入
可以直接形成进项税额抵扣。按照“营改增”的改革预期，

下一步金融业、建筑业会先于或同步于房地产业纳入“营

改增”试点范围，届时房地产业中间投入中能够形成进项

税额抵扣的比重将会增加到 86.55%，这一比重已与当前
试点的航空运输业和仓储业的抵扣比率不相上下。同时，

通过严格的数据测算，张伦（2014）研究发现房地产的中
间投入水平为58.2%，与交通运输业的中间投入水平接近。
综合以上数据，本文得到中间投入总额中可以形成

进项税额抵扣的部分占房地产业总体收入的比重即C值
近似为 50.37%。所以，测算结果表明，房地产业“营改增”
后选择按照11%的税率比较合适。
（二）房地产业“营改增”税率的数据分析

上文已经从整体层面进行了数理推导和测算，得出

实施 11%的税率比较可行，不会增加房地产业税负。接下
来，本文将从具体的房地产企业着手，通过相关数据来分

析“营改增”对实体的影响。

在现行的营业税税收征管过程中，房地产企业的预

收收入作为当期税负的计算基数，保证了税负与收入的

配比平衡。“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的独特经营模式会使

得项目前期产生大量的进项税额，即便预售收入形成一

定量的销项税额，但在一段时间内，房地产企业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仍将大于销项税额，造成房地产企业的增值税

纳税额呈现着由少到多的变化过程。目前，房地产企业的

财务核算流程是，企业发生的相关成本在“生产成本”科

目归集后最终进入“库存商品”科目之中，收到的预售款

项在“预收账款”科目中核算，当项目竣工验收并满足收

入确认条件时，会逐步地将“预收账款”中的销售款项结

转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中去，并按照收入结转的部分

准确的结转主营业务成本，以符合财务核算要求的配比

原则。

基于此，本文认为利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和“主

税率

C值

6%

C≥6.66%

11%

C≥49.55%

13%

C≥65.64%

17%

C≥96.17%

表 1 不同税率下C值的范围

房地产业上游行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建筑业

化学工业

住宿和餐饮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

房地产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业

其他非增值税应税行业

合 计

直接消耗
系数

0.024 821

0.021 880

0.012 187

0.011 486

0.010 939

0.009 059

0.008 919

0.008 084

0.007 569

0.006 220

0.039 817

0.005 209

0.166 189

占房地产业
中间投入比重

14.94%

13.17%

7.33%

6.91%

6.58%

5.45%

5.37%

4.86%

4.55%

3.74%

23.96%

3.13%

100.00%

是否增值
税纳税人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表 2 房地产业上游行业直接消耗系数
及增值税纳税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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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成本”来分析房地产企业的增值税改革影响较为合

理，所以，下文通过对样本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整理，从“主

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两个方面进行测算。

由于房地产企业应纳增值额税=销项税额-进项税
额。其中，销项税额=主营业务收入/（1+增值税率）×增值
税率。目前尚未对房地产企业的增值税率进行确定，因而

此处的增值税率取值可能为6%、11%、13%和17%。
又由于房地产企业的成本大部分都会在“主营业务

成本”科目中进行核算，所以本文以企业公布的主营业务

成本为依据，按照一定的比例来计算进项税额，本文设定

进项税额=主营业务成本可抵扣进行税额+新增固定资产

可抵扣进行税额+土地出让金可抵扣进行税额。
下面本文将通过选取样本公司来研究房地产“营改

增”前后不同税率下的税负差异，具体研究过程如下：

1. 样本公司的选择。本文选取A股上市房地产企业
作为样本，同时按照以下条件进行筛选：①主营业务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重达95%以上；②非ST类公司；③数据可获
得，无缺失数据。最终从符合条件的筛选结果中按照收

入、社会声誉度以及各机构的综合排名选择5家房地产上
市公司作为样本。

2. 样本数据来源。本文样本公司的所有数据均取自
各样本上市公司2012 ~ 2014年年度报告。

适用税率

6%

11%

13%

17%

样本企业

万科A

保利地产

招商地产

华夏幸福

金地集团

万科A

保利地产

招商地产

华夏幸福

金地集团

万科A

保利地产

招商地产

华夏幸福

金地集团

万科A

保利地产

招商地产

华夏幸福

金地集团

2012年

增值税额

21.19

-10.10

27.14

8.29

-9.00

452.85

271.71

129.29

58.93

126.44

614.82

377.45

167.62

77.93

177.26

922.15

578.08

240.35

113.98

273.69

营业税额

535.96

376.79

129.31

52.97

164.84

535.96

376.79

129.31

52.97

164.84

535.96

376.79

129.31

52.97

164.84

535.96

376.79

129.31

52.97

164.84

税负差异率

-96.05%

-102.68%

-79.01%

-84.35%

-105.47%

-15.50%

-27.89%

-0.02%

11.25%

-23.30%

14.72%

0.17%

29.63%

47.12%

7.53%

72.06%

53.42%

85.87%

115.18%

66.03%

2013年

增值税额

-38.67

-37.89

-1.77

-1.20

-15.29

525.62

341.55

130.93

88.17

132.73

737.35

483.93

180.72

121.71

188.28

1,139.10

754.07

275.20

185.34

293.66

营业税额

682.95

491.65

166.72

91.78

175.53

682.95

491.65

166.72

91.78

175.53

682.95

491.65

166.72

91.78

175.53

682.95

491.65

166.72

91.78

175.53

税负差异率

-105.66%

-107.71%

-101.06%

-101.31%

-108.71%

-23.04%

-30.53%

-21.47%

-3.93%

-24.38%

7.97%

-1.57%

8.40%

32.61%

7.26%

66.79%

53.38%

65.06%

101.94%

67.30%

2014年

增值税额

-52.35

-41.87

9.35

3.82

-23.09

557.59

406.82

187.59

116.37

163.20

786.45

575.18

254.47

158.59

233.10

1,220.70

894.64

381.37

238.72

365.73

营业税额

733.14

565.59

215.82

118.03

229.90

733.14

565.59

215.82

118.03

229.90

733.14

565.59

215.82

118.03

229.90

733.14

565.59

215.82

118.03

229.90

税负差异率

-107.14%

-107.40%

-95.67%

-96.76%

-110.04%

-23.94%

-28.07%

-13.08%

-1.41%

-29.01%

7.27%

1.70%

17.91%

34.37%

1.39%

66.50%

58.18%

76.71%

102.26%

59.08%

注：税负差异率=（增值税税额-营业税税额）/营业税税额×100%。

表 3 样本企业“营改增”税负变动测算表 单位：百万元

3. 研究结果分析。表 3列示了样本公司的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选择6%的税率时，所有样本公司各年度的
税负均有大幅度的降低，平均降幅达到100%；选择11%的
税率时，除华夏幸福（600340）2012年税负增加外，其他结
果均显示税负降低，平均税负降低幅度为 10%；选择 13%
的税率时，除保利地产（600048）2013年税负略微降低外，
其他结果均显示税负增加，平均税负增加幅度为 14%；选
择 17%税率时，所有样本公司各年度税负均显著增加，平
均增幅达74%。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6%的税率会显著降低房地产企
业的税负，但是会大幅度地减少国家税收收入，而与此相

应的是，17%的税率会大幅度增加房地产企业的税负，提
高国家的税收收入，所以这两个税率都不应该是房地产

业“营改增”时选择的税率。按照“营改增”改革想要实现

的目标，11%的税率是合适选择，在降低房地产业税负的
同时，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收的大幅下降，而且可以通过实

现房地产业的“营改增”来推动我国税收结构的调整，实

现各行业抵扣链条的畅通，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复征

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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